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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孕婦及育有六歲以下兒童者停車位識別證 
核發作業原則-SOP 流程圖 

  
民眾填寫申請表 

核對手冊資

料是否正確 

是 

否 

申請表蓋單位證明章 

手冊封面蓋章 

並加註有效期限 

核發停車位識別證 

申請結束 

備註： 

1. 停車位識別證申請分為 2 種，孕婦版及兒童版。 

2. 孕婦版核發流程請見 P2-P4，兒童版核發流程請見 P5-P7。 

民眾攜孕婦健康手冊或兒

童健康手冊正本至受理窗

口辦理，核發機關驗後正

本發還 

因手冊封面不易著墨，請

使用快乾式油墨，或蓋完

章時等待幾秒風乾後，再

請民眾將手冊放入封套

內，避免印章模糊 

申請表由各窗口留存，定期

送至衛生局彙整，後續再定

期送至工務處建檔與統計 

民眾若同時申請孕婦及兒

童停車位識別證，申請表

寫一張即可 

該證明章可清楚看出單位

名稱之印章即可 

請注意印章之油墨需可附

著於識別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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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孕婦及育有六歲以下兒童者停車位識別證 
核發作業原則-孕婦版 

 
 

填表說明： 

一、由申請人填寫表 1「綠框 1」欄位，填完後由核發單位進行核對。 

1. 孕婦姓名：核對孕婦健康手冊封面之孕婦姓名(圖一，黑框處) 

2. 預產期：核對孕婦健康手冊內頁登載之預產期(圖二，紅框處)，如預產

期未註記，由申請人於孕婦手冊內自行填列後，由核發單位進行申請表

覆核 

3. 行政區：孕婦居住地或戶籍地，如為彰化縣請填寫行政區(如彰化市)。

如彰化縣民填寫行政區(如彰化市)，外縣市居民填寫至縣市即可，例如

台北、高雄 

4. 申請人：填寫申請表之人員，非為孕婦本人亦可代為申請，無須檢驗文

件 

5. 申請人與孕婦關係：由申請人填寫，無須檢驗文件 

6. 聯絡電話：手機或市話擇一填寫 

7. 審核文件：須附孕婦健康手冊正本，驗後發還 

 

二、由申請人於表 1「綠框 2」處簽名，並填上申請日期 

 

三、核發單位確認申請表內相關資料後，於表 1「藍框 3」核發單位：蓋上

單位證明章，並於核發人員：蓋上核發人員印章或簽名 

 

備註： 

綠框由申請人填寫 

藍框由核發單位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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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彰化縣孕婦及育有六歲以下兒童者停車位識別證申請表 

 
■申請孕婦版 

孕婦姓名：王○○ 

預產期：107.12.15    行政區：彰化市 

申請人：陳○○ 

申請人與孕婦關係：配偶 

連絡電話：04-7532172 

審核文件：■孕婦健康手冊 

                                                                                      

一、 孕婦及兒童健康手冊請攜帶正本， 驗後正本發還申請人。 

二、 請審核上述手冊登載孕婦姓名與預產期、兒童姓名與出生日期之資料頁面。 

聲明事項： 

1. 本表依據「孕婦及育有六歲以下兒童者停車位設置管理辦法」辦理。 

2. 本表所稱孕婦，指領有孕婦建康手冊之懷孕婦女。 

3. 本表所稱六歲以下兒童，其歲數以國曆足歲計算。 

4. 專用停車位供乘載孕婦或六歲以下兒童之車輛使用，未具有相關停車之識別證明者不得停放。 

5. 使用專用停車位者，應將停車位識別證證明置於汽車前擋風玻璃明顯處，以供查核檢驗。 

6. 違反規定占用專用停車位者，停車場經營業應通報主管機關或警察機關依停車場法第三十二條第三項及

第四十條之一第二項規定辦理。 

7. 使用本證停車仍需付費，停車費用依各停車場公告收費。 

8. 一手冊限申請一張停車位識別證，如遺失識別證者，第二次(含以上)補辦請洽各受理窗口辦理。 

本表所填之孕婦或兒童符合申請「孕婦及育有六歲以下兒童者停車位識別證」之資格，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上述相關聲明事項已清楚了解，如有造假願自負相關法律責任，特此聲明。 

 

申請人簽名：陳○○ 

中華民國 107 年 7 月 25 日 

核發單位：                        核發人員：黃○○ 
 
 
 

 

□申請兒童版 

兒童姓名： 

出生日期：            行政區： 

申請人：  

申請人與兒童關係： 

連絡電話： 

審核文件：□兒童健康手冊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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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發停車位識別證與孕婦手冊封面蓋章說明(孕婦版)： 

 

1. 於「孕婦健康手冊」正本封面上註明停車位識別證有效日期 

(有效日期即為孕婦之預產期)，並加蓋單位證明章(圖一，紅框處) 

2. 於「停車位識別證(孕婦版)」正面寫上有效日期並加蓋單位證明章(圖三，

紅框處)，並於識別證背面寫上孕婦之姓名(圖四，紅框處) 

3. 以上作業由核發單位填寫 

 

圖一                              圖二 

 

 

 

 

 

 

 

 

 

 

 

 

 

 
 
圖三                        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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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彰化縣孕婦及育有六歲以下兒童者停車位識別證 

核發作業原則-兒童版 
 

填表說明： 

一、由申請人填寫表 2「綠框 1」欄位，填完後由核發單位進行核對。 

1. 兒童姓名：核對兒童健康手冊封面之兒童姓名(圖五，黑框處) 

2. 出生日期：核對兒童健康手冊封面之出生日期(圖五，黑框處) 

3. 行政區：兒童居住地或戶籍地，如彰化縣民填寫行政區(如彰化市)，外

縣市居民填寫至縣市即可，例如台北、高雄 

4. 申請人：填寫申請表之人員，非為家長本人亦可代為申請，無須檢驗文

件 

5. 申請人與兒童關係：由申請人填寫，無須檢驗相關文件 

6. 聯絡電話：手機或市話擇一填寫 

7. 審核文件：須附兒童健康手冊正本，驗後發還 

 

二、由申請人於表 2「綠框 2」處簽名，並填上申請日期 

 

三、核發單位確認申請表內相關資料後，於表 2「藍框 3」核發單位：蓋上

單位證明章，並於核發人員：蓋上核發人員印章或簽名 

 

備註： 

綠框由申請人填寫 

藍框由核發單位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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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孕婦及育有六歲以下兒童者停車位識別證申請表 
 

□申請孕婦版 

孕婦姓名： 

預產期：              行政區： 

申請人： 

申請人與孕婦關係： 

連絡電話：04-7532172 

審核文件：□孕婦健康手冊 

                                                                                      

一、 孕婦及兒童健康手冊請攜帶正本， 驗後正本發還申請人。 

二、 請審核上述手冊登載孕婦姓名與預產期、兒童姓名與出生日期之資料頁面。 

聲明事項： 

1. 本表依據「孕婦及育有六歲以下兒童者停車位設置管理辦法」辦理。 

2. 本表所稱孕婦，指領有孕婦建康手冊之懷孕婦女。 

3. 本表所稱六歲以下兒童，其歲數以國曆足歲計算。 

4. 專用停車位供乘載孕婦或六歲以下兒童之車輛使用，未具有相關停車之識別證明者不得停放。 

5. 使用專用停車位者，應將停車位識別證證明置於汽車前擋風玻璃明顯處，以供查核檢驗。 

6. 違反規定占用專用停車位者，停車場經營業應通報主管機關或警察機關依停車場法第三十二條第三項及

第四十條之一第二項規定辦理。 

7. 使用本證停車仍需付費，停車費用依各停車場公告收費。 

8. 一手冊限申請一張停車位識別證，如遺失識別證者，第二次(含以上)補辦請洽各受理窗口辦理。 

本表所填之孕婦或兒童符合申請「孕婦及育有六歲以下兒童者停車位識別證」之資格，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上述相關聲明事項已清楚了解，如有造假願自負相關法律責任，特此聲明。 

 

申請人簽名：陳○○ 

中華民國 107 年 7 月 25 日 

核發單位：                        核發人員：黃○○ 
 
 
 

 

■申請兒童版 

兒童姓名：林○○ 

出生日期： 107.8.1    行政區：彰化市 

申請人： 林○○ 

申請人與兒童關係：家長 

連絡電話：04-7532172 

審核文件：■兒童健康手冊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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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發停車位識別證與兒童手冊封面蓋章說明(兒童版)： 

 

1. 於「兒童健康手冊」正本封面上註明停車位識別證有效日期 

(有效日期即為兒童出生日期加上 6 年)，並加蓋單位證明章(圖五，紅框

處) 

2. 於「停車位識別證(兒童版)」正面寫上有效日期並加蓋單位證明章(圖六，

紅框處)，並於識別證背面寫上兒童之姓名(圖七，紅框處) 

3. 以上作業由核發單位進行 

 

圖五                       圖六 
 

 

 

 

 

 

 

 

 

 

 

 

 

 

 

 

圖七 
 

 

 

 

 

 

 

 

 

 

 

 


